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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哈尔滨金融学院校内岗位津贴分配

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哈尔滨金融学院校内岗位津贴分配实施办法》经学院第二十次院长办公会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七日
哈尔滨金融学院校内岗位津贴分配实施办法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和鼓励全校教职员工积极性，充分考虑劳动数量和质量、工作能力和水平，把报酬与岗位、责任与贡献紧密结合起来。同时,为了更好地发挥校内岗位津贴的激励作用，进一步增强广大教职员工的岗位意识、服务意识、效率意识，促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院在编人员、公开招聘人员、聘用制人员及外聘教师。

第三条 校内岗位津贴的发放额与学校每年收入总额直接挂钩。

第二章 校内岗位津贴的分配原则

第四条 校内岗位津贴的分配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效率优先，兼顾公平”的原则。

（二）坚持“优劳优酬，多劳多得”的原则。

（三）坚持“以岗定薪，岗变薪变”的原则。

（四）坚持岗位考核与津贴发放相结合的原则。

第三章 校内岗位津贴的分配标准

第五条 岗位津贴分配标准

1.专任教师岗位津贴标准如下：

	职级
	正高
	副高
	中级
	初级
	见习或
无职级

	岗位津贴
（元/课时）
	90
	85
	80
	75
	50


2.党政管理、教辅岗位津贴由基础岗贴和责任津贴两部分构成。标准如下：  

	职级
	正厅
	副厅
	院长
助理
	正处
	副处
	正科
	副科
	科员


	见习

	岗位津贴
系数
	3.0
	2.5
	2.0
	1.5
	1.2
	1.0
	0.8
	0.6
	0.3

	基础
津贴
	基础津贴占岗位津贴的三分之二

	责任津贴
	责任津贴占岗位津贴的三分之一


第六条 凡具有博士学位者，每月发放600元津贴，新取得学位者从取得之日起计发。

第七条 院党委委员（原金专助理）、总会计师在正处长岗位津贴基础上每月加发200元津贴；主持工作的副处级干部在副处长岗位津贴基础上每月加发150元津贴；主持工作的副科级干部在副科长岗位津贴基础上每月加发100元津贴；教研室（所）主任每月给予2课时津贴。

第八条 离退休、退养人员生活补贴执行原标准。包括学校划归地方时由于工资标准调整减少的工资额、省行补贴和其他补贴。

第九条 聘用制人员第一年工资840元/月，工作满一年后，每年增加100元/月。

第十条 外聘教师课时费与我院正式教师课时费分配标准相同。

第十一条 具有授课资格的党政管理及教辅人员授课，其课时费标准与专任教师岗位津贴标准相同。

第四章 考核与发放

第十二条 各单位、各部门根据《哈尔滨金融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暂行规定》对被考核人提出考核等次的初步意见，由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对各类人员的考核结果进行审核，学院考核领导小组最后审定，人事处根据审定后的考核结果结算岗位津贴。

第十三条 岗位津贴的发放

（一）年度考核优秀者，岗位津贴上浮10%。

（二）年度考核合格者，全额发放岗位津贴。

（三）年度考核准合格者，不发责任津贴，专任教师岗位津贴下浮30%。

（四）年度考核不合格者，不发岗位津贴。

第五章 有关规定

第十四条 享受岗位津贴的规定

（一）党政管理、教辅人员岗位津贴，不与专业技术职务挂钩。

（二）新任职务人员，从职务变动之日起按新任职务计发岗位津贴。

（三）新来校人员从报到之日起按天计发岗位津贴。

（四）新退休人员生活补贴从退休时间次月起享受退休人员生活补贴。

第十五条 不享受岗位津贴的规定

（一）除计划生育假、婚嫁、丧假（直系亲属）、工伤假以外的病假十天以上，事假五天以上需按天扣发岗位津贴。

（二）全年累计旷工十天以上者，当年不享受岗位津贴。

（三）受党内严重警告、记过及以上处分者，停发岗位津贴一年。

（四）未聘、拒聘、待聘人员不发岗位津贴。

（五）女职工按国家规定休产假期间，停发岗位津贴，给予一次性生活补贴1000元。

（六）因工作失误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者，视情节和造成后果情况，停发岗位津贴半年至一年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10月起执行。上一学年度（2010-2011学年）岗位津贴结算及发放参照本办法执行。《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》（哈金专发［2009］62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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